	国内营运船舶营运检验服务通知单填写说明 

	

	1、检验申请单的填写应采用正体书写，书写时一律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或签字笔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申请单所列项目应根据检验需要填写完整、准确。
2、检验申请单各项目填写说明如下：
（1）申请单右上角“工作控制号___________”栏由我社填写。
（2）“船名” 栏的填写
 请按船舶《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》内船舶名称填写。
（3）“船籍港” 栏的填写
 请填写《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》上的船籍港。
（4）“船舶类型” 栏的填写
请按船舶《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》第4页（HZS/4）“船舶主要项目”中的“船舶类型”填写。
（5）“船检登记号” 栏的填写
请按船舶《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》封面上船检登记号填写。
（6）“船舶识别号”栏的填写
请按船舶《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》封面上船检登记号填写。
（7）“船舶登记号 ” 栏的填写
  适用于持有入级证书的船舶，请填写船舶入级证书或临时入级证书上记载的船
  舶登记号。       
（8）“申请方” 栏的填写
请填写申请方全称，如船舶经营人公司、船厂及其他单位。
（9）“检验种类”栏的填写
请按即将申请的保持船舶营运状态并适用法规要求的检验种类填写。
（10）“检验时间” 栏的填写
填写船舶此次检验的计划日期，采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，以便验船师尽早安排并及时到场检验
（11）“检验地点” 栏的填写
填写此次检验时船舶停靠地，如××港、××锚地、××码头或××船厂坞内，以便验船师尽早安排并及时到场检验。
（12）“联系人”栏的填写
请填写申请方指定的负责船舶检验工作的联系人姓名，应为身份证上姓名。
（13）“联系电话” 栏的填写
请填写联系人的电话，保证最能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。
（15）“电子邮箱”栏的填写
请填写申请方或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。
（14）“联系传真” 栏的填写
请填写申请方或联系人的传真号码。
（15）“证书寄送地址”栏的填写
如本次检验申请需要签发相关证书，请填写准确的证书寄送地址。
2、申请方及申请人在阅读此申请表中的“申请方承诺”并同意后，请在“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”处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并在“申请人：（签字）”处由申请人签字并注 明申请日期，日期采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。
3、如申请方或申请人对本次检验有额外补充或说明，请在备注栏中填写。
4、如在检验申请时，根据以上说明仍无法确定个别项目的填写，或存在疑问，请随时联系我社寻求帮助。联系方式请查询本网站 “国内船舶检验业务管理联系人”栏。




	

	


